会议服务发布及交易指南

一、本指南适用范围
适用于入围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的会议服务供应商。建议您认真阅读以下内容，可以消除很多疑问。
二、入围后的主要事项
在您收到入围结果后，您有以下2件主要事项，其中第1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1、完成会议服务商品信息发布
按照服务商品信息模板，完成会议服务商品信息填写，通过审核后完成服务商品上架后，会议服务信息会即可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中向采购人展示，可参与后续实际政府采购业务。
2、响应政府采购需求，参与政府采购交易
供应商通过工作台响应采购人下达的需求单，完善需求单信息，经采购人确认后完成履约过程。
三、主要事项操作指南
1、完成会议服务商品信息发布
（1）供应商访问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京华云采），使用CA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平台，点击右上【工作台】进入供应商工作台。
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京华云采）网址为：http://mkt-bjzc.zhongcy.com/mall-view/；或者搜索北京市政府采购网，点击右侧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入口进入。
（2）进入【工作台】后，在左侧菜单中点击【商品管理】-【协议服务商品发布】，即可打开服务商品发布页面，主要信息填写分别说明如下：
① 基础信息：“框架协议”，请选择自己入围的框架协议，请注意分清楚入围的包号；其他字段请按要求补充完整，确保信息真实、准确。
② 分类信息：空，请忽略。
③ 报价信息：
分项报价填写
首先根据会议服务征集报价要求，请选择“分项协议单价”；然后根据报价单，通过点击【新增分项】录入自己的分项报价单。具体说明如下：
入围第1包、第2包、第4包的，对照自己的报价表，以前2列作为自己的分项报价名称，举例如下（服务分项名称可直接从这里复制）：
	序号
	服务分项名称
	分项协议单价（元）

	1
	一、二类会议-人均每日住宿费
	400

	2
	一、二类会议-人均每日伙食费（自助餐）
	150

	3
	一、二类会议-人均每日会议场地租金及其他
	100

	4
	三类会议-人均每日住宿费
	340

	5
	三类会议-人均每日伙食费（自助餐）
	130

	6
	三类会议-人均每日会议场地租金及其他
	80


如果只报了三类会议，则只填写三类会议的对应分项即可。
入围第3包的，对照自己的报价表，举例如下（服务分项名称可直接从这里复制）：
	序号
	服务分项名称
	分项协议单价（元）

	1
	[bookmark: _GoBack]人均每日会议场地租金及其他
	80


注意：
人均每日会议场地租金分项，名称填作“人均每日会议场地租金及其他”。
以上表格中金额数字，均为示例，请一定按自己的报价表填写。恶意篡改报价表，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完整报价信息填写
	在当前页面下半部分的富文本框中，请将自己带盖章的报价表贴上。
	④ 企业简介：结合供应商单位实际情况填写。既可以填写文本描述，也可以图文并茂。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张贴入围申请中带盖章的【申请人情况表】。
⑤ 经营情况、证书、认证及专利等情况、专项承诺等：结合供应商单位实际情况填写。既可以填写文本描述，也可以图文并茂。
	⑥ 图片：请按提示要求，必须上传。第一张上传公司logo，第二张上传环境、场地图片。两张图片推荐为正方形图片，尺寸为500x500或800x800，图片必须清晰。
	（3）填写过程可以点击【保存】按钮进行暂存，若填写完成，可点击【提交】按钮，将进入审核环节。需要注意的是，系统暂时不支持提交后撤回，请自行检查后提交，避免被退回后影响服务发布和上架。
	若有暂存的服务，请点击【商品管理】-【我发布的商品】，在列表中查找。一般会看到商品名称以“单位名称”开头的服务商品。可点击【编辑】继续信息填写环节。
	（4）服务商品发布提交后，可等待审核过程。服务商品信息审核通过后，可按以下操作完成商品上架展示过程：
① 在供应商工作台左侧，点击【代理商管理】-【我的代理商】，如果已经添加过自己为代理商，则跳过该步骤。若没有，点击【新增代理商】，添加自己，具体操作如下：点击【新增代理商】-【选择代理商】-搜索选择自己单位-勾选后点击【确定】-依次选择要授权代理的类别、地区，点击【保存】即可。
	② 点击【商品管理】-【我代理的商品】-【选择供货商品】，在打开的界面中选择自己单位，下面展示的SKU编码及商品信息，勾选要代理上架的商品，点击【确定】。
	③ 完成上架的服务商品，将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首页】-【服务采购】-【框架协议服务】专区下展示。需要说明的是，若协议未到生效日期，服务不会对外展示；到达生效日期后，之前已完成代理上架的服务商品信息会自动展示。
2、响应政府采购需求，参与政府采购交易
	（1）供应商进入供应商【工作台】后，点击【交易管理】-【协议服务需求响应】菜单，可打开需求列表。采购人向当前供应商下达的需求单都展示在这里。
	（2）点击【响应】，可进入需求详情查看需求情况，可根据实际情况，点击【接收】或【无法履约】。
	（3）点击【接受】后，将进入供应商完善需求单环节，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交易单价，并提交。提交后将会有采购人做确认，采购人确认后，系统将生成交易订单，并出具电子卖场结算单。

三、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1、若有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系统使用问题，请在工作时间联系：
电话：
010-55593065
010-55592932
邮件：
若遇电话忙时，可发送邮件至：bjdzmc01@163.com
2、若有北京CA登录使用问题，请咨询CA认证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1086
3、电子营业执照问题，请访问：https://zzapp.gsxt.gov.cn/#/userguide/download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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